物业服务委托合同
委托方：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北校区，南校区高、低部）（以下简称甲方）

受委托方：北京京冀聚缘启航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甲方将学校物业管理服务方面的工作委托乙方管理服务。乙方将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热情优质的服务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生活创造整洁、优美、舒适、安全、宁静的环境，为保障学校卫生整洁以及校园内绿化养护日常工作，达成如下协议：

1、 委托项目：
1、校内的教学楼、综合楼、宿舍楼室内卫生以及室外公共部分的环境卫生。

2、校园内陆地绿植养护日常工作，包括清除杂草、修边、施肥、培土、除虫害、修枝剪草、去枯枝、浇灌工作，绿化地卫生。

3、与教育教学相关的辅助工作。

4、坐落位置：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盛街146号（建筑面积共计：16027.94平方米）；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成庄南巷8号院（建筑面积共计：10104.79平方米）、10号院（建筑面积共计：8021.44平方米）。

2、 委托管理期限：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3、 委托费支付：
1、本托管服务费即为采购中标成交价107.64万元（壹佰零柒万陆仟肆佰元整）。

2、支付办法：双方确认服务费支付办法为合同有效期内按季度支付服务费。

3、付款方式：支票或转账 

4、 服务内容标准：
（1） 保洁
1、 楼道地面每天多次清扫、擦拭、无漂浮杂物、无垃圾堆放；楼道墙面无污痕、无粉笔道。
2、 卫生间每天多次冲洗；便池干净无存留粪便、无异味；及时补充芳香球；及时清理、更换手纸篓；地面便池无垃圾、污物。
3、 门厅玻璃每周至少擦拭一次。
4、 楼梯及扶手每天清扫、擦拭。
5、 窗台洁净，无废弃物、无尘土。
6、 室内垃圾日产日清，投放指定地点；在运送过程中，如有撒漏垃圾及时清理。
7、 会议室不使用时每周清扫一次，其他时间保持干净可以随时使用。
8、 如遇学校有重大活动或规范化验收时，甲方提前通知乙方必须保证卫生质量。
9、 行政楼会议室等重点区域每天清扫一遍并随时保持。
10、 教学楼、专业楼、宿舍楼、值班室等校园内构筑物所有玻璃表面每学年度清洁擦拭一次
11、 做好工作日内简易维修（如：平整地面、粘贴瓷砖、疏通管道、更换锁具与洁具等）。
12、 保洁员要求统一着装，要有严格的考勤制度，不能因此影响学校形象。
13、 保洁员工作质量由保洁公司和校方共同管理，学校有权对保洁员工作提出要求，有权建议保洁公司对其辞退和使用。
14、 保洁员日常上班时间参照学校教职员工到校时间执行（也可根据实际工作要求另行规定）
15、 室内外垃圾箱应保持无蛆、无蝇、四壁清洁，地面和周围无堆放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应根据垃圾日产量及时通知清运（或定时清运）。
（2） 绿化
1、 按不同季节对花卉苗木的养护要求进行养护，并做到:树灌木完整，长势茂盛，无枯枝死权，无病虫害，树木无钉枪捆绑;绿地无杂草、杂物，无堆物料。
2、 绿地、各种树木的种植和调整工作应本着美观合理的原则进行规划管理。对各种名花木应重点保护，防止损伤和坏死。
3、 每月应对委托方的绿化场地加强巡视，及时处理存在的问题。
4、 应指派专业工作人员现场工作及办理相关证件并保证工作中的安全(养护人员必须在其养护范围内工作)。
5、 服从委托方的领导，遵守委托方的纪律，不与学生发生冲突。
6、 对委托方不定期或突发的关于绿化工作中的合理要求，应立即无条件的响应或整改。
7、 原有绿植养护，人为原因造成苗木枯死需要托管方免费补栽、补种；原有基础需要补栽、补钟，苗圃、人工费用另计。发现自然枯枝、枯木，托管方必须当天清理死亡苗木，并在春秋季节及时更换（新苗木由甲方负责）。
8、 按照共同约定的养护标准进行养护。
9、 养护工作人员的工资由托管方自行承担，并负责人员的管理。
10、 托管方可根据植物生长要求的养护需要自主选择养护方法。
5、 双方的权利、义务
（1） 甲方权利、义务
1、 对校园内的一切公共设施及设备享有所有权，并有对国有资产的保护、使用和监督权。
2、 负责对乙方管理与服务进行工作查询与质疑。
3、 负责审议乙方制定学校绿化、美化及设施的更新改造计划。听取和采纳乙方对校园绿化等改造工作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4、 甲方有权根据服务的内容、范围和要求，要求乙方提供符合标准的各项保洁服务项目及绿化养护工作。
5、 甲方有权对乙方提供的各项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对达不到标准的工作项目，有权向乙方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6、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派到甲方工作的人员遵守甲方的有关规章制度，对违反制度的人员，甲方有权建议乙方更换、辞退。
7、 甲方有权对乙方派到甲方的工作人员进行领导、管理，并安排其具体工作内容。
8、 甲方有义务无偿为乙方提供水电、休息室桌椅、用餐、基本易损、易耗保洁工具等工作条件。
9、 甲方有义务接受和支持乙方提出的各种合理化建议，为乙方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10、 负责按规定向乙方支付物业管理费。
11、 乙方所派出的保洁人员的劳动关系；是乙方与劳动者之间建立，甲方有权不承担工资和因劳动关系系存而产生的各项福利待遇及劳动纠纷、疾病、工伤、死亡等赔偿。
（2） 乙方权利、义务
1、 按协议内容保质保量地完成物业管理与服务工作。按文明校园建设标准保持学校的花园式单位及文明校园的称号。
2、 对院内的公共设施及地面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使用功能，如需要改变应经甲方同意后方可实施。
3、 定期向甲方通报工作情况，对甲方提出的合理的整改意见有义务执行。
4、 乙方要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对合同额定范围内现有绿地进行日常养护，包括绿地巡查、基础设施维护、保洁、除草、施肥、涂白、浇水、打药、修剪及清理死树枯枝、落叶等工作。
5、 乙方要爱护甲方的设施设备，如发现设施设备需要更换，应及时通知甲方。绿化养护日常工作：如有裸露地面，应及时补植，适当时可松土，以保持土壤的疏水透气等性能。修剪:应剪去枯枝、烂枝，以免影响其它健壮枝条。植保:应于根部培土，加厚土层，以防冻坏。
6、 乙方有义务主动征求甲方及顾客意见，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
7、 乙方有义务对派到甲方的工作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对从事危险作业人员加强安全教育，如出现安全事故，应由乙方负责。
8、 乙方有权拒绝承担合同范围以外的职责任务。
9、 随着国家劳务政策的改变，乙方有权向甲方提出将保洁费用作出相应的调整。
10、 乙方在工作中，由于乙方工作不当出现的保洁员人身伤害事故责任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11、 由于乙方工作不当，造成的其他人员的人身伤害事故及财产损失由乙方负责。
6、 甲乙双方的责任
1、 因甲方未能为乙方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等原因，造成乙方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由甲方负责。
2、 甲方对乙方的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有权向乙方提出警告，对严重达不到标准的工作项目有权要求返工，由此而发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
3、 甲、乙双方因各自的原因造成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因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损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互不追究责任。
4、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应共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提交仲裁机构依法裁决或属地法院起诉。
5、 本合同期限内双方均不能任意终止合同，否则将视为违约，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6、 合同期满后，双方均有意继续合作，可作为重要合作供应商参与下次竞标；无意向，甲方无需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
7、 合同终止事项：
1、 清点双方物资，办理移交手续。
2、 结清各种帐目，结算各种款项。
8、 其它：
1、 对于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共同协商，签订有关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在所有服务期间，所产生的人员相关服务费，一切由乙方负责，校方不在另行支付费用。
3、 在校服务人员不低于21人。
4、 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5、 本合同一式五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 ：（盖章）                            乙  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电   话：                                   电  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